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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耕地保护、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，现将《关于加强耕地保护 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流出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告》）的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相关背景及必要性
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，保护耕地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。当前，我区部分地方存在耕地“非粮化”、撂荒等问题，永久基本农田被违规转为园地、林地、草地等现象时有发生，威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。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严格耕地保护的决策部署，坚决遏制耕地“非粮化”新增问题，有序消化存量，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，迫切需要进一步明确管控要求、压实各方责任。因此，制定本《通告》十分必要。
二、政策依据
《通告》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》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
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

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》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4号）
三、起草过程
《通告》由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政府组织区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，结合我区耕地保护实际，在认真学习上级政策文件、梳理现行规定基础上起草形成。起草过程中，深入分析了当前耕地“非粮化”和撂荒的主要问题，研究提出了针对性的管控措施。初稿形成后，征求了各镇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意见，经反复修改完善，形成本征求意见稿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通告》共分三部分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，确保粮食生产安全。明确永久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的用途管控要求，严控占用耕地行为，实行“先补后占”；列举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上从事的各类活动；要求存量非粮作物逐年退出并恢复整改。
（二）整治耕地撂荒，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。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，明确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，一般耕地优先用于粮、棉、油、糖、蔬菜等农产品生产；对抛荒一年以上的取消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，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依法收回承包权或解除流转合同；鼓励村集体统一流转耕地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耕种。
（三）落实“田长制”管控机制，严格动态监管监测。要求各乡镇落实主体责任，建立网格化管理机制，落实“
动土必报”制度，加强巡查检查，及时发现、制止、整改耕地“非粮化”和撂荒问题。
《通告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特此说明。
